阜新蒙古族自治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

（新建和改造提升）施工期现场技术服务采购公告

   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新建和改造提升）施工期现场技术服务进行采购。
一、项目概况：
本外委项目为阜新县 2026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期现场技术服务，项目设计总规模 10.76 万亩，覆盖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家子镇、于寺镇、太平镇、七家子镇、紫都台镇、化石戈镇、新民镇、卧凤沟乡、富荣镇、泡子镇、老河土镇、建设镇、阜新镇、务欢池镇、平安地镇、塔营子镇共计16个乡镇。

二、服务范围及期限

2.1服务范围：

1）技术服务人员常驻项目施工现场，全程对接项目涉及16个乡镇属地诉求，及时答疑解惑、解读设计方案及设计意图，做好属地协调与技术对接工作。

2）负责向施工单位开展设计交底，处理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技术问题，进行一般设计变更，参与项目各阶段验收工作。

3）对所有设计变更配合过程进行完整记录，形成专项档案，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前移交甲方。

2.2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止。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3.1 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； 

3.2 供应商须具备工程设计水利行业（灌溉排涝）专业乙级及以上或者工程设计农林行业（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）专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；

3.3 近5年内（2021年1月1日至今）具有高标准农田类似项目业绩；

3.4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采购文件的获取
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，请派代表于2026年5月25日至5月29日，上午9时至下午17时，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委托代理人还应提供与供应商签订的经人社部门认定（盖章）、一年以上（含1年）的劳动合同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证明）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、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资质证书和业绩等材料的原件和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，经审核合格后发送采购文件。

五、响应文件的递交

5.1 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6日9时，递交地点为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号楼2楼会议室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，采购人不予受理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采 购 人：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

地    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

联 系 人：冯辰晨    

联系电话：15640511515
2026年5月25日
